
为保证本次股东大会的顺利召开，减少会前登记时间，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需提前登记确认。

1、登记时间：2016年5月4日上午9:30—11:30；下午14:00—16:00

2、登记地点：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泰然四路29号天安数码城创新科技广场A座19楼 证券法务部

3、登记方式：拟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持以下文件在上述时间、地点现场办理或通过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i.自热人股东：本人身份证原件、股票账户卡原件；

ii.自然人股东授权代理人：代理人身份证原件、自然人股东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原件；

iii.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本人身份证原件、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原件、股票账户

卡原件；

iv.法人股东授权代理人：代理人身份证原件、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

盖公章）、股票账户卡原件。注：所有原件均需一份复印件，如通过传真方式办理登记，请提供必要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并与

公司电话确认后方视为登记成功。

六、其他事项

1、本次现场会议会期预计半天，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2、根据有关规定，公司股东大会不发礼品和车费。

3、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泰然四路29号天安数码城创新科技广场A座19楼 证券法务部

4、邮政编码：518048

5、会议联系人：卢盈霏

6、电话：0755—83438860

7、传真：0755—83433951

8、邮箱：zqfw@ellassay.com

特此公告。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15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6年5月5日召开的贵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审议

《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的议案

2

关于审议

《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3

关于审议

《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4

关于审议

《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的议案

5

关于审议

《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的议案

6

关于审议

《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

》

的议案

7

关于审议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董事薪酬的议案

8

关于审议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监事薪酬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

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03808� � � �证券简称：歌力思 公告编号：临2016-024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歌力思”或“公司” ）董事会就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说明如

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541号文核准，歌力思于中国境内首次公开发行A股，并于发行完成后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申请上市。歌力思已于2015年4月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A股4,000万股，面值为每股人民币1元，发行价格为每股

人民币19.16元，收到股东认缴股款共计人民币76,640万元，扣除发生的券商承销佣金及其他发行费用后实际净筹得募集资金

人民币72,810万元。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瑞华验字[2015]48260001号验资报告验证，上述募集资金人民币73,880万元

（部分发行费用尚未扣除） 已于2015年4月17日汇入公司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天安支行开立的337110100100325100

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2015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

（

元

）

募集资金净额

728,100,000.00

减

：

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451,539,339.36

其中

：

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

本年度使用金额

451,539,339.36

加

：

累计募集资金利息

7,053,676.90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283,614,337.54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明细如下：

银行名称 账号 余额

（

元

）

兴业银行深圳天安支行

337110100100325100 5,683.75

招商银行深圳分行车公庙支行

755901851610808 6,942,396.51

民生银行深圳深南支行

612069698 276,666,257.28

合计

- 283,614,337.54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公司制订了《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5年3月28日，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最大

限度地保障公司、股东、债权人及其他利益相关人的合法权益，经由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

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对募集资金进行管理。

公司严格按照《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实行募集资金的专项存储制度，并于2015年4

月20日分别与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 ）以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支行、招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车公庙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天安支行（以下称“商业银行” ）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三方监管协议》。

按照协议的约定，公司已在上述商业银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以活期及定期存款的方式集中存放首次公开发行募

集资金。

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严格履行《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申请和审批程序，确保专款

专用。公司在进行项目投资时，资金支出按照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资金使用审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凡涉及募集资

金的支出由具体使用部门或单位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提出募集资金使用申请， 经公司财务部审核后报财务负责人和总经

理批准。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情况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A股募集资金运用方案，A股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分别用于

营运管理中心扩建项目、设计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和补充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项目。

截至2015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对照情况见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

2、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金额为17,299.70万元，具体运用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金额

（

万元

）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金额

（

万元

）

1

营运管理中心扩建

36,562.10 8,473.02

2

设计研发中心建设

9,871.03 8,826.68

3

补充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

26,386.53 -

合计

72,819.66 17,299.70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歌力思第二届

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独立董事对上述使用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并经保荐机构国信证券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17,299.70万元。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上述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鉴证报告》（瑞华核字 [2015]48260025�号）。

3、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截至2015年12月31日，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4、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通过，并经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实施

的情况下，同意公司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一年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50,000�万元（含 50,000�万元）人民币进

行现金管理。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均为保本型理财产品，部分产品无固定到期日，公司可随时赎回，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购

买的委托理财产品和结构性存款明细如下：

单位：元

合作方名称 理财本金 起始日 赎回日 理财收益 是否保本

兴业银行

240,000,000.00 2015/6/9 2015/6/10 21,041.10

是

民生银行

200,000,000.00 2015/6/8 2015/8/10 1,341,917.81

是

民生银行

70,000,000.00 2015/6/9 2015/7/14 258,424.66

是

民生银行

70,000,000.00 2015/7/20 2015/9/22 462,095.89

是

民生银行

200,000,000.00 2015/8/14 2015/11/13 1,415,555.56

是

民生银行

200,000,000.00 2015/11/17 2015/12/24 596,111.11

是

民生银行

70,000,000.00 2015/9/23 2015/12/23 584,504.87

是

民生银行

270,000,000.00 2015/12/24 2015/12/31 92,137.50

是

招商银行

6,000,000.00 2015/6/9 2015/12/29 102,246.57

是

兴业银行

13,000,000.00 2015/6/10 2015/7/23 26,641.09

是

兴业银行

10,000,000.00 2015/6/10 2015/6/19 7,890.40

是

兴业银行

150,000,000.00 2015/6/10 2015/6/23 242,761.65

是

兴业银行

10,000,000.00 2015/6/10 2015/7/1 7,013.70

是

兴业银行

10,000,000.00 2015/6/10 2015/7/7 12,273.97

是

兴业银行

30,000,000.00 2015/6/10 2015/7/13 51,616.44

是

兴业银行

150,000,000.00 2015/6/23 2015/7/23 443,835.62

是

兴业银行

100,000,000.00 2015/7/24 2015/8/28 311,643.84

是

兴业银行

40,000,000.00 2015/9/1 2015/10/8 129,753.42

是

兴业银行

10,000,000.00 2015/9/7 2015/9/15 5,753.42

是

兴业银行

20,000,000.00 2015/9/7 2015/9/18 36,164.38

是

兴业银行

10,000,000.00 2015/9/7 2015/9/29 5,753.42

是

招商银行

1,000,000.00 2015/6/9 2015/12/16 16,005.48

是

合 计

1,880,000,000.00 - - 6,171,141.90 -

5、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6、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7、结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结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8、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本年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情况详见附件。

（1）营运管理中心扩建项目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于2015年4月到位，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于2012年开始已利用自筹资金对上述募集

资金项目先行投入，根据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本项目建设期3年，公司预计项目于2017年12月完工。

营运管理中心扩建项目实现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均按照项目产生的净利

润计算。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A股募集资金运用方案，本项目实施完毕并正常运营后每年将实现利

润总额10,161.01万元，实现净利润7,620.76万元，因本项目尚未实施完毕，故无法与预期效益进行对比分析。

（2）设计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设计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因不直接与效益相关，无法单独核算效益，该项目主要通过设计出一定数量的款式，推出适合市

场的产品，获得市场认可从而给公司带来经济效益，项目可以增强公司产品的竞争力，进而提升公司长期盈利能力。

（3）补充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项目

补充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项目因不直接与效益相关，无法单独核算效益，该项目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公司主营

业务的发展，增强公司的营运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实现公司稳步健康发展，对公司经营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9、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形。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后认为：歌力思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深圳

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要求，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放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

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

特此公告。

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14日

附件：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5年度

编制单位：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72,81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5,153.9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5,153.9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

项目

(

含

部分变

更

)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

(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

%

）

(4)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1

营运管理中 心

扩建

- 36,562.10 36,562.10 36,562.10 9,412.58 9,412.58 -27,149.52 25.74 2017

年

12

月

2,885.90 N/A

否

2

设计研发中 心

建设

- 9,871.03 9,871.03 9,871.03 9,189.28 9,189.28 -681.75 93.09 2014

年

11

月

N/A N/A

否

3

补充其他与 主

营业务相 关的

营运资金

- 26,386.53 26,386.53 26,386.53 26,552.07 26,552.07 165.54 100.63 N/A N/A

否

合计

- 72,819.66 72,819.66 72,819.66 45,153.93 45,153.93 -27,665.73 - - 2,885.90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

分具体募投项目

）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已开工营运管理中心扩建及设计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

截至

2015

年

4

月

30

日

，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投资额为

17,299.70

万元

。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第七次会议决议通过

，

并经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

，

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17,299.70

万元

。

上述置换事项及置换金额经瑞华会计师事务

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验

，

并出具

《

鉴证报告

》（

瑞华核字

[2015]48260025

号

）。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

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通过

，

并经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

，

在确保

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实施的情况下

，

同意公司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一年内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不超过

50,000

万元

（

含

50,000

万元

）

人民币进行现金管理

。

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均为保

本型理财产品

，

部分产品无固定到期日

，

公司可随时赎回

，

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委托理

财产品和结构性存款明细详见正文

。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

（

包括收购资产等

）

的情况

不适用

结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不适用

[注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 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注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 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3]：“本年度实现的效益” 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证券代码：603808� � � �证券简称：歌力思 公告编号：临2016-025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东明国际投资（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明国际” )

●本次担保金额:不超过1850万美元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积数量：无

一、 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2月19日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通过全资子公司东明国际投资（香港）有限公司收购唐利国际控股有限公司65%股权的议案，因东明国际短期内资金周转

所需，及整体发展战略需要，拟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车公庙支行申请不超过1850万美元的并购借款。

为保证收购股权事项的顺利实施，公司拟为东明国际借款事项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1850万美元的连带责任担保，担保的

主债务期限为一年。

公司已于2016年4月14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东明国际投资（香港）

有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同意为东明国际申请的并购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担保未超过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东明国际投资（香港）有限公司

董事：夏国栋

注册资本：11港元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5年12月31日， 东明国际经审计的总资产为66,351,653.04元人民币， 总负债6,044,978.50元人民币， 净资产60,306,

674.54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9.11%。

东明国际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

三、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东明国际提供担保，是东明国际短期内资金周转所需，东明国际财务状况稳定、资信情况良好，有能力

偿还到期债务，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本次担保事项符合《公司章程》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

为的通知》等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有利于集团整体发展，不存在损害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情况。

四、 累积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情况

截止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金额：1850万美元（含本次担保），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603808� � � �证券简称：歌力思 公告编号：临2016-026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4月14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计划，结合公司投资战略部署，及资本运作等业务的需要，为确保公司有充足的资金，公司拟向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总额度不超过8亿元人民币、

期限不超过24个月的综合授信。

上述授信额度最终以银行实际审批的金额为准，本次授信的额度不等同公司实际融资金额，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生产

经营的实际资金需求来确定，在授信额度内以各银行与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

公司在上述授信额度内办理授信申请、贷款等相关手续时，由董事长夏国新先生代表公司与各银行机构签署与本次授信

的有关法律文件。

本次授信无须经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603808� � � �证券简称：歌力思 公告编号：临2016-027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上市公司损益、总资产、净资产等产生重大影响。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4月14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同意对公司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政策变更。现将相关情况

公告如下：

一、 会计政策变更的情况

2015年8月31日前，公司一直采用全月一次加权平均法确定发出原材料的成本。公司自2015年9月1日开始采用SAP软件核

算原材料成本，SAP软件可以满足对原材料采用移动加权平均法核算的要求，为能更为准确和及时的提供原材料发出及结余

成本，自2015年9月1日起，本公司将存货计价方法由全月一次加权平均法变更为移动加权平均法。

由于确定该项会计政策变更的累积影响数不切实可行，按照《企业会计准则—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

正》的规定，本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了未来适用法，从2015年9月1日起执行。

二、 本次调整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由于公司主要原材料均为批量采购，因此原材料发出计价方式的变更对财务报表没有重大影响。

三、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决策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同意公司实施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 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603808� � � �证券简称：歌力思 公告编号：临2016-023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5年度利润分配

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圳歌力

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董事会拟定的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为：公司

拟以目前总股本165,648,700股为基数，向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6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43,068,662元；同时以2015

年12月31日总股本165,648,700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合计转增股本82,824,350股，本次转增股本

后，公司的总股本为248,473,050股。

◆ 2016年4月14日，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以下简称“预案” 或“本预案” ），与会七名董事均表示同意。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一、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议案的主要内容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母公司2015年实现净利润159,081,475.47元。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按净利润的10%计提法定盈余公积15,908,147,55元，2015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为143,173,327.92元。基于对公司未来

发展的预期和信心，同时公司具有较为充足的未分配利润和资本公积金，为了积极回报股东，与股东共享公司的发展经营成

果，在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原则、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未来发展所需资金充足的前提下，拟以公司目前总股本

165,648,700股为基数，向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6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43,068,662元；同时以2015年12月31日总股

本165,648,700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合计转增股本82,824,350股，本次转增股本后，公司的总股

本为248,473,050股。上述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董事会审议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议案的情况

(一)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现场及通讯结合的形式召开并审议通过了《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 董事会审议认为：

1.�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品牌女装的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高级时装品牌的发展，主营业务未

发生变化。公司秉承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致力于将“ELLASSAY” 打造成为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时装品牌，将公司打造成中国

的高级时装集团。公司专注主业经营，凭借创新的模式、有效的门店零售及供应商管理，加强产业链资源整合，持续挖掘业务

的内涵式增长，报告期内业绩稳步提升。2015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3,528.9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2.2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15,984.3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5.82%。公司整体盈利能力稳健，市场前景良好。

2015年度公司持续贯彻提升渠道质量，优化渠道的策略，审慎选择符合歌力思品牌定位的核心商圈和重点商场及购物中

心，以更高的要求开设新店，同时进一步淘汰与公司形象定位不符的店铺，渠道布局更为合理。截止2015年12月，公司终端店

铺为347家。公司持续加大在设计顾问资源、面料开发资源和版型技术资源方面与国际资源的紧密合作。引入了国际版型技术

开发专家，全面负责公司女装产品的版型及工艺技术提升。同时，公司积极进行资本运作，于2015年9月6日收购东明国际投资

（香港）有限公司100%股权，10月14日通过该公司间接收购德国高端女装品牌LAURèL� 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全部权利。公司

经营稳健，同时积极实施战略收购和扩张。

2.�截至2015年12月31日，公司经审定的资本公积金为1,057,560,429.93元。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40,000,000股，总股本

为 165,648,700股。总体而言，公司股本规模比较小，流通股数较少，股票流动性不高。为提高公司股票流动性，降低投资者风

险，使公司总股本与公司规模和发展相匹配，故同意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5�股。

公司董事会综合考虑以上情况， 经过审慎讨论审议后一致认为，《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充分考虑了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和合理诉求，兼顾了股东的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与公司经营业绩和未来发展相匹配。该利

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中关于利润分配的相关规定，能够达到中国证

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最低现金分红比例要求，合法、合规、合理。按该预案进行分配

后，不会造成公司流动资金短缺或其他不良影响。

(三) 实际控制人、董事夏国新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并在董事会表决通过关于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议案时投赞成票，夏国新先生承诺将在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时投票同意该项议案。

三、公司董事的持股变动情况与增减持计划

公司于2015年7月1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媒体披露了临2015-034号公告：实际控制人夏国新先生自公告发布之日起未

来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每股股价低于50.00元人民币，拟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公司或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方式择机

增持公司股份，12个月内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2%（爬行增持不超过2%，含已增持股份），增持金额为3000

万元人民币。

2016年1月1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媒体披露《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临2016-002号公告），

夏国新先生承诺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已实施完毕，现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708,469股，占公司总股本0.4277%，共增持人民币29,

972,287.08元，通过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歌力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102,684,000股，占公司总股本61.9890%。夏国新先

生承诺，将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自增持行为完成后的6个月内以及法定的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除此之外，公司董事及控股股东在董事会审议该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事项之前6个月内不存在其他持股

变动情况。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 上述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尚需提交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存在可能被股东

否决的重大风险。

(二) 在审议通过上述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前6个月内， 公司无限售股解禁及限售期即将届满的情况。未

来6个月内，公司存在限售股解禁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东“佳际控股有限公司” 、“深圳中欧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锁定期自公司股票上

市之日起十二个月，该部分限售股共计12,534,720股，合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7.67%，将于2016年4月22日起上市流通。

(三) 公司董事会提请投资者注意： 公司 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议案中的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部

分，对公司股东享有的净资产权益及其持股比例不产生实质性影响，请投资者理性判断，并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603808� � � �证券简称：歌力思 公告编号：临2016-020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机构

及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经中国证监[2015]541号文核准，于2015年4月22日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000万股，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 ）担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及持续

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相关规定，国信证券对公司持续督导期限至2017年12月31日止。截至目前，公司尚处于该次发行的持续

督导期内。

2016年2月19日，公司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相关议案。公司完成本次非公开

发行A股股票事项，聘请了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时代证券” ）担任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保荐机

构，并与新时代证券签订了《关于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保荐协议》。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之相关规定，公司因再次申请发行证券另聘保荐机构，应当终止与原保荐机构

的保荐协议，另行聘请的保荐机构应当完成原保荐机构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因此，公司于近日与国信证券签订了《深圳歌

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之终止保荐工作的协议》，同日，公司与新时代证券签订了《深圳歌力思服

饰股份有限公司与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督导之协议》。国信证券未完成的对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工作由新时代证券承继。新时代证券已指派巫秀芳女士、郭纪林先生为保荐代表人，负责具体

的持续督导工作。

上述事项，不会造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内容及预案实施情况发生变化，特此公告，望投资者知悉。

附件：保荐代表人简历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14日

附：保荐代表人简历

巫秀芳女士，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保荐代表人。曾负责或参与路翔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河南

黄河旋风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等项目。熟悉证券发行上市的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具有良好的证券发行经验。

郭纪林先生，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保荐代表人。曾担任怀集登云汽配股份有限公司IPO项目保荐代表人、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项目保荐代表人、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项目保荐代表人、

河南黄河旋风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项目保荐代表人，参与了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IPO、湖南汉森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IPO及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等项目。熟悉证券发行上市的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具有良好

的证券发行经验。

2016年 4 月 15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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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

,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

况下

,

公司对最高额度不超过

10.80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

,

授权董事长在额度范围内行使相关决

策权并签署合同文件。

1

、现金管理的投资产品品种

为控制风险

,

投资的品种为低风险、短期

(

不超过一年

)

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或国债产品。

公司不会将该部分资金用于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购买以股票、利率、汇率及其衍生品种为主要投资标的的理

财产品。

2

、决议有效期

决议有效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之内有效。

3

、现金管理额度

上述闲置募集资金的现金管理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0.80

亿元

,

在公司董事会决议有效期内该项资金额度

可滚动使用。

上述银行理财产品或国债产品不用于质押

,

产品专用结算账户不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

四、投资风险及风险措施控制

1

、投资风险

尽管银行理财产品或国债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

,

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

,

公司将根据经济形

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

,

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

、针对投资风险

,

拟采取措施如下

:

(1)

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额度范围内行使相关决策权并签署合同文件

,

包括但不限于

:

选择合格专业理财

机构作为受托方、明确委托理财金额、期间、选择委托理财产品品种、签署合同及协议等。公司总会计师负责组织

实施

,

公司财务部具体操作。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理财产品或国债产品的投向、项目进展情况

,

一旦发现或

判断有不利因素

,

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

,

控制投资风险

;

(2)

公司审计管理部门负责对上述闲置募集资金的现金管理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

,

每个季度末应对所有现金

管理投资产品进行全面检查

;

(3)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上述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

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

审计。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出具的意见

(

一

)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本次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

对最高额

度不超过

10.80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

,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

并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

,

且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

,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

特别是

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本事项获得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

内容及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因此

,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

对最高额度不超过

10.80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

二

)

监事会意见

本次公司对最高额度不超过

10.80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

,

履行了必要的程序

,

符合中

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

,

在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前提下

,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

也有利于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监

事会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

三

)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1

、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对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报告

: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相关规定

,

发行人

对部分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

,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

并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

,

且不会影响募

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

,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

益的情形。本事项获得发行人董事会审议通过

,

内容及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因此

,

本保荐机构同意发行人对上述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2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的核查意

见

:

“本独立财务顾问经核查认为

:

航天发展本次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于安全性高、满足

保本要求的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

,

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

,

是在确保公司募集资金项目资金需要

,

保障募集资金本金安

全的前提下进行

,

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周转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运作。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适时、

适度进行现金管理

,

能获得一定投资收益

,

不会损害公司股东利益。

航天发展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

监事会、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

的意见

,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独立财务顾问同意航天发展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事项。”

六、对公司的影响

在确保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下

,

以闲置募集资金进行保本型理财产品的投资

,

不影响公司的

正常资金周转和需要

,

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通过适度的低风险理财投资

,

可以提高公司闲置资金

的使用效率

,

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

,

为公司和股东谋求更多的投资回报。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

2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

3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

4

、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对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报告

;

5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的核查意

见。

特此公告。

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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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2015年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

一

)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位时间

1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0]1774

号

)

核准

,

本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16

日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64,367,816

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

股票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

,

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8.70

元

,

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559,999,999.20

元

,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

币

12,780,000.00

元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47,219,999.20

元。以上募集资金的到位情况已经福建华兴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闽华兴所

(2011)

验字

C-002

号《验资报告》。

2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航天科工防御技术研究院等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5]1004

号

)

核准

,

本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24

日非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

(A

股

)103,944,032

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

股票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

,

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5.20

元

,

共募

集资金人民币

540,508,966.40

元

,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9,280,000.00

元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31,228,966.40

元。以上募集资金的到位情况已经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验并出具闽华兴所

(2015)

验字

C-012

号《验资报告》。

(

二

)

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单位

:

万元

实际募集资金

２０１４

年末余额

２０１５

年度支出

２０１５

年度因变更

归还的募集资金

２０１５

年度利息收入及

理财收益

２０１５

年度新增募

集资金

实际募集资金

２０１５

年末余额

募集资金投入 其他使用

５１

，

８３３．９４ ７１７．０５ ０．６３ ２

，

１３３．１４ １

，

６４４．４２ ５３

，

１２２．９０ １０８

，

０１６．７２

注

:

其他使用系本年支付的银行手续费等相关费用。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

一

)

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1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

,

保护全体股东合法权益

,2010

年

6

月

23

日召开的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制定了严格的募集资金使用审批程序和管理流程

,

对募集资金审批、存储、使用、变

更、监督和责任追究等内容进行了明确规定

,

以保证募集资金专款专用

,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保证资金使用安全。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2011

年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城东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开立了两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并和保荐机构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上述两家银行签

订了《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候

,

公司严格履行相应的申请和审批手续

,

同时及时知会

保荐机构

,

随时接受保荐代表人的监督。

2013

年公司根据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变更

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鼓楼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闽都支行办理相关

银行账户的分立手续

,

并于

2013

年

10

月

30

日《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的

公告》对银行账户分立情况进行了披露。

2015

年

2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部分募集资金银行专户的

议案》

,

同意公司注销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同时在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开设新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将原募集资金专户剩余募集资金及结算利息转入新开设的募

集资金专户

,

该账户仅用于“配套用地和厂房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

同意公司注

销子公司福建凯威斯发电机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凯威斯”

)

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闽都支行开设的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

,

同时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南门支行开设新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将原募集资金专户剩

余募集资金及结算利息转入新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

,

该专户仅用于“无刷同步发电机项目”的募集资金的存储和

使用

,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

、 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14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同意公司子公司南京长峰航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开设四个本次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公司根据相关规定与子公司南京长峰航天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

四方监管协议》。

(

二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

含募集资金的利息收入及理财收益

)

1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

,

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在各银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余额列示如下

:

单位

:

万元

开户银行 方式 账号 存款余额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城东支行 活期存款

３５００１６１０００７０５９０００７７７ １３

，

６２４．１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城东支行 定期存款

３５００１６１０００７０４９０００７７７＊０００＊３２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城东支行 定期存款

３５００１６１０００７０４９０００７７７＊０００＊３４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城东支行 定期存款

３５００１６１０００７０４９０００７７７＊０００＊４０ ２

，

０００．００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营业部 活期存款

１１７０２０１００１００２３７７３４ ３

，

７１５．９７

合计

３９

，

３４０．１３

2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

,

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福州福发发电设备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的存款余额列示如下

:

单位

:

万元

开户银行 方式 账号 存款余额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鼓楼支行 活期存款

１２２５３００００００１８９４８３ ９．５１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鼓楼支行 定期存款

１２２５３００００００２３６４４６ １

，

７９５．５０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鼓楼支行 定期存款

１２２５３００００００２８７９２４ １０

，

４６９．５０

合计

１２

，

２７４．５１

3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

,

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福建凯威斯发电机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的余额列示如下

:

单位

:

万元

开户银行 方式 账号 存款余额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南门支行 活期存款

１４０２０２５１２９６０１０４９１９０ ５０．６４

货币资金小计

５０．６４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南门支行 保本型法人

６３

天稳利人民币理财

１４０２０２５１２９６０１０４９１９０ ２

，

９４０．００

理财产品小计

２

，

９４０．００

合计

２

，

９９０．６４

4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

,

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南京长峰航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的余额列示如下

:

单位

:

万元

开户银行 方式 账号 存款余额

招商银行汉中门支行 活期存款

１２５９０６４７９４１０９０３ １８

，

１２３．３６

招商银行汉中门支行 活期存款

１２５９０６４７９４１０７０４ １２

，

０５３．５２

招商银行中央路支行 活期存款

１２５９０６４７９４１０５０５ ５

，

２３０．６８

招商银行中央路支行 活期存款

１２５９０６４７９４１０３０６ １８

，

００３．８８

合 计

５３

，

４１１．４４

注

:

各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尚需在

2015

年度及以后年度继续支付的募投项目资金。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

,

公司本期非公开发行股票配套募集资金扣除中介费用后净额

53,122.90

万元

,

前期非

公开发行股票配套募集资金扣除中介费用后净额

54,722.00

万元

,

前期募投项目使用募集资金累计

5,862.58

万元

,

尚

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108,016.72

万元

,

其中

: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4,601.78

万元

,

理财收益

1,

434.45

万元

,

扣除累计支付银行手续费等其他费用

1.83

万元

,

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存款利息、理财等收益实际结余为

6,034.40

万元。

本年度募集资金投入使用金额共计

717.05

万元。

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资金使用情况

1

、汽车电子系统项目计划投资总额为

31,956.00

万元

,

根据公司

2014

年

11

月

19

日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的《公司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

,

公司“汽车电子系统项目”实施地点从原福州

市长乐市湖南镇鹏程路

18

号金山空港工业集中区

22

、

23

号厂房变更为福州连江县东湖上岗工业园区。公司将“新

一代低噪音柴油发电机组项目”实施地由原来的福州连江县东湖上岗工业园区

64

亩地缩减为

44

亩地

,

剩余

20

亩地

为“汽车电子系统项目”用地。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

,

“汽车电子系统项目”原实施用地金山空港工业集中区

22

、

23

号厂房累计支出

21,331,351.70

元

,

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27

日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将该款项全额退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退还后该项目累计投入金额为零

,

处于暂停状态。

2

、新一代低噪音柴油发电机组项目原募集资金计划投资总额

24,044

万元

,

因募集资金扣减发行费用后净额减

少

,

故该项目的计划投资总额调整为

22,766

万元。根据公司

2012

年

12

月

17

日召开的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

公司截至

2012

年

11

月

28

日该项目已投入募集资金

4,740

万元

,

剩余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18,414

万元

(

含利息收入

388

万元

)

的用途进行变更

,

变更后的项目如下

:

(1)

“新一代低噪音柴油发电机组项目

(

变更后

)

”投资额为

8,542

万元

,

实施主体变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州福

发发电设备有限公司。根据公司

2014

年

6

月

18

日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

(

临时

)

会议审议通过的《公司关于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

,

公司“新一代低噪音柴油发电机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为福州连江县东湖

上岗工业园区

64

亩地

,

取消原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快安延伸区

21

号地块。

2014

年

7

月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将原为取

得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快安延伸区

21

号地块的使用权及附属地上建筑物而购买其股权相关支出及厂区改造支

出

3,005.29

万元退还至福州福发发电设备有限公司“新一代低噪音柴油发电机组项目”的募集资金专户。因此

,

“新

一代低噪音柴油发电机组项目

(

变更前

)

的投资总额和累计投入金额调整为

1,734.71

万元

,

“新一代低噪音柴油发电

机组项目

(

变更后

)

的投资总额调整为

11,547.29

万元。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新一代低噪音柴油发电机组项目

(

变更

后

)

”尚未投入。

(2)

“无刷同步发电机项目”投资额为

5,000

万元

,

以募集资金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福建凯威斯发电机有限公司

的形式运行。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福建凯威斯发电机有限公司该项目实际投资额为

2,265.28

万元。

(3)

“配套用地和厂房建设项目”投资额为

4,872

万元

(

含利息收入

388

万元

)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该项目实

际投资额为

1,862.59

万元。

3

、根据《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公司名称现已

变更为“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第五节本次交易发行股份情况”之九“配套募集资金的用途”

,2015

年

9

月

14

日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同意根据南京长峰的主营业务发展需求

,

将本次募集的配套资金扣除发行费

用后按用途划拨至南京长峰的每个募集资金账户

,

其中在境外设立研发机构项目

5,000.00

万元、军民两用飞行训

练模拟器研发项目

12,000.00

万元、先进的空中和海上靶标研发项目

18,000.00

万元、先进的半实物仿真系统能力提

升项目

18,122.90

万元

,

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本次重组配套募集资金拟投入的在境外设立研发机构

项目为境外涉军研发项目。该项目需要通过境外子公司进行实施

,

存在涉及换汇、资金出境、与境外子公司建立管

理制度和工作流程

,

境外子公司单独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以及中介机构对于专项募集资金的使用核查等事项。

目前公司已经完成在境外设立研发机构的注册登记手续。本次重组配套募集资金拟投入的军民两用飞行训练模

拟器研发项目、先进的空中和海上靶标研发项目和先进的半实物仿真系统能力提升项目

,

均为涉军研发项目。项

目实际执行和资金投入前尚需进行周密的计划和论证

,

以充分考虑可能涉及的各种问题

,

技术方案讨论周期较

长。故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募投项目均尚未投入建设

,

全部募集资金现存于募集资金专户。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披露

了募集资金的使用及存放情况

,

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情形。

六、募集资金使用期后事项以及投资计划的变化说明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经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于

2010

年

12

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核准。

2011

年

4

月

29

日

,

公司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事宜。鉴于本次募集资金募集到位时间比公司原预计

时间晚等原因

,

目前“汽车电子系统项目”和“新一代低噪音柴油发电机组项目”均未如期完成。

2015

年

2

月

12

日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暂停以募集资金投资新一代低噪音

柴油发电机组项目以及配套用地和厂房建设项目的议案》。为聚焦发展公司军工主营业务

,

公司决定调整部分现

有业务和投资布局

,

为公司实施收购军工资产或投资核心军工产业计划集中资金。公司董事会同意暂停以

2011

年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投资的新一代低噪音柴油发电机组项目以及配套用地和厂房建设项目。同时

,

以募集资金

投资汽车电子系统项目也继续暂停

(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

详见公司

2013

年

4

月

19

日披露的

《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

。公司将在合适的投资项目确定后

,

及时进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变更。

附件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13日

附件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

:

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１０７

，

８４４．９０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

额

７１７．０５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１８

，

４１４．００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

额

５

，

８６２．５８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１７．０７％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１

）

本报告

期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２

）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

％

）（

３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报

告期

实现

的效

益

是否达

到

预计效

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汽车电子系统项目（注：详见本

报告之第四、

１

点）

否

３１

，

９５６．００ ３１

，

９５６．００ －

暂停

－

不适用 是

新一代低噪音柴油发电机组项

目（变更前）（注：详见本报告之

第四、

２

点）

是

６

，

０１８．００ １

，

７３４．７１ － １

，

７３４．７１ －

不适用 是

新一代低噪音柴油发电机组项

目（变更后）（注：详见本报告之

第四、

２

点）

否

８

，

５４２．００ １１

，

５４７．２９ － － －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２

日

起暂停

－

不适用 是

无刷同步发电机项目 否

５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０００．００ ６２０．９９ ２

，

２６５．２８ ４５．３１ －

不适用 否

配套用地和厂房建设项目 否

４

，

８７２．００

（含利息收

入

３８８

万元）

４

，

８７２．００

（含

利息收入

３８８

万元）

９６．０６ １

，

８６２．５９ ３８．２３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２

日

起暂停

－

不适用 是

在境外设立研发机构项目 否

５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０００．００ －

不适用 否

军民两用飞行训练模拟器研发

项目

否

１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

０００．００ －

不适用 否

先进的空中和海上靶标研发项

目

否

１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８

，

０００．００ －

不适用 否

先进的半实物仿真系统能力提

升项目

否

１９

，

０００．００ １８

，

１２２．９０ －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１１０

，

３８８．００

（含利息收

入

３８８

万元）

１０８

，

２３２．９０

（含利息收

入

３８８

万元）

７１７．０５ ５

，

８６２．５８ － － － －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

置换情况

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用自有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共计

６

，

７６８．３９

万元。其中汽车电子系统项目已

先期投入

３

，

１３３．１４

万元，新一代低噪音柴油发电机组项目已先期投入

３

，

６３５．２５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资金的议案》，

拟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有资金共计

６

，

７６８．３９

万元。该事项已经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审核并出具专项审核报告、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核查意见。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上

述资金已全部置换，其中置换

２０１０

年支付的福州金山工业区开发公司厂房预付款

１

，

０００

万元，因公司延

缓“汽车电子系统项目”募投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退回该款项，已回到募集资金专户。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

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

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均存储于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内。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

问题或其他情况

报告期内，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问题或其他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

调整情况

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新一代低噪音柴油发电机组项目” 的实施主体变更为公

司全资子公司福州福发发电设备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对其增资

８

，

５４２

万元的形式运作；“无刷同步发电

机项目”投资额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以募集资金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福建凯威斯发电机有限公司的形式运行；

本公司仍负责“配套用地和厂房建设项目”投资额为

４

，

８７２

万元，为上述项目建设配套的厂房、车间等地

上建筑物。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新一代低噪音柴油发电机组项目”实

施地点变更为福州连江县东湖上岗工业园区

６４

亩地，取消原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快安延伸区

２１

号地块，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将原为取得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快安延伸区

２１

号地块的使用权及附属地上建筑物而

购买其股权相关支出及厂区改造支出

３

，

００５．２９

万元退还至福州福发发电设备有限公司的“新一代低噪音

柴油发电机组项目”募集资金专户。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公司“汽车电子系统项目”主要是瞄准国内新能源汽车和轿车市场，打造汽车电子技术和产品的专业化

科研、生产能力。但由于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整体增长放缓，国家对新能源汽车补贴和应用的相关政策

不确定、传统能源的危机缓解（如开发页岩气）以及新能源汽车市场销售遇冷等因素，使得新能源汽车

（混合动力车和纯电动车）整体发展滞后于公司预期。未来新能源汽车的市场化仍面临各种挑战，如汽车

充电设施、消费者接受度、环保措施等。鉴于上述原因，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及时进行了战略调整，为降低募投资金的风险，决定暂停“汽车电子系统项目”，将视今后市场变化情况

决定是否再启动该项目。公司为整合资源，优化产业结构，提升项目的经营管理水平，决定对“新一代低

噪音柴油发电机组项目”变更实施方式，其完工和达产时间也相应推后。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

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

变更情况

公司“新一代低噪音柴油发电机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为福州连江县东湖上岗工业园区

６４

亩地，取消原

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快安延伸区

２１

号地块。“汽车电子系统项目” 实施地点从原福州市长乐市湖南镇鹏

程路

１８

号金山空港工业集中区

２２

、

２３

号厂房变更为福州连江县东湖上岗工业园区。公司将“新一代低噪

音柴油发电机组项目”实施地由原来的福州连江县东湖上岗工业园区

６４

亩地缩减为

４４

亩地，剩余

２０

亩地

为“汽车电子系统项目”用地。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

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１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经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核准。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公司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事宜。鉴于本次募集资金募集到位时间

比公司之前预计时间晚等原因，目前“汽车电子系统项目”和“新一代低噪音柴油发电机组项目”两个项

目均未如期完成。

２

、本次重组配套募集资金拟投入的在境外设立研发机构项目为境外涉军研发项目。该项目需要通

过境外子公司进行实施，存在涉及换汇、资金出境、与境外子公司建立管理制度和工作流程，境外子公司

单独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以及中介机构对于专项募集资金的使用核查等事项。 目前公司已经完成在

境外设立研发机构的注册登记手续。 本次重组配套募集资金拟投入的军民两用飞行训练模拟器研发项

目、先进的空中和海上靶标研发项目和先进的半实物仿真系统能力提升项目，均为涉军研发项目。项目

实际执行、技术攻关和资金投入前尚需进行周密的计划和论证，以充分考虑可能涉及的各种问题，方案

讨论周期较长。

超募资金投向

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 － － － －

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 － － － －

合计

－

１１０

，

３８８．００

（含利息收

入

３８８

万元）

１０８

，

２３２．９０

（含利息收

入

３８８

万元）

７１７．０５ ５

，

８６２．５８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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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度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

2.

预计的经营业绩

:

同向上升

3.

业绩预告情况表

:

1)

重组前本报告期预计数与上年同期公告对比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６

年

１－３

月）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５

年

１－３

月）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３８．５５％ － ２２．８４％

盈利：

６

，

９９８

万元

盈利：

４

，

３００

万元–

５

，

４００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

０．０３

元

－０．０４

元 盈利：

０．０７

元

注

1:

此表中上年同期数为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前

2015

年一季度实现的业绩数

,

其中非经常性损益

7,549.58

万元。

2)

重组后本报告期预计数与重述上年同期数对比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６

年

１－３

月）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５

年

１－３

月）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５８．６７％ －９９．２６％

盈利：

２

，

７１０

万元

盈利：

４

，

３００

万元–

５

，

４００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

０．０３

元

－０．０４

元 盈利：

０．０７

元

注

2:

公司

2015

年度实施了重大资产重组

,

该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属于反向收购

,

故此表中上年同期数系根据《企

业会计准则———企业合并》相关规定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即南京长峰航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数据。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业绩预计数与上年同期公告数同向大幅增长的原因

: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成后

,

注入资产持续

盈利能力较强

,

主营业务利润大幅增长

,

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业绩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根据公司财务部门对经营情况初步测算做出

,

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详

细披露。

公司董事会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投资风险。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4月14日


